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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 海洋事務與資源管理論壇 

2016 年 6 月 7 日(二) 

基隆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第二演講廳 

 

論壇議程 

 

 

時間/地點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第二演講廳 

9:30-9:40 開幕致詞 

專題演講 從南海仲裁案與沖之鳥礁岩談國際海洋法與臺灣的角色 

9:40-10:20 

主持人 主講人 討論 

陳荔彤 

院長 

海大法政學院 

宋燕輝 研究員 

中研院歐美所 

(30 分鐘) 

10 分鐘 

議題一 從「德翔臺北號」省思海洋環境保護與資源保育 

10:20-11:00 

主持人 主講人 與談人 討論 

邵廣昭 

執行長 

中研院生物多樣性

研究中心 

廖君珮 博士生 

海大環漁系 

(20 分鐘) 

鄭學淵 教授 

海大環漁系 

(10 分鐘) 

10 分鐘 

11:00-11:15 茶敘 

議題二 從海洋委員會理想架構擘劃海洋臺灣願景 

11:15-12:15 

主持人 主講人 與談人 討論 

李健全 

講座教授 

海大海資所 

林愛龍 

海龍王 

愛地球協會 

(20 分鐘) 

邱文彥 教授 

游乾賜 教授 

海大海資所 

(20 分鐘) 

20 分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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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專題演講 

「從南海仲裁案與沖之鳥礁岩談國際海洋法與臺灣的角色」 

宋燕輝研究員,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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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議題一 

從「德翔台北號」省思海洋環境保護與資源保育 

廖君珮 博士生,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學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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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議題二 

「從海洋委員會理想架構擘劃海洋臺灣願景」 

林愛龍 理事長, 海龍王愛地球協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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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 世界海洋日 無魚之海如何解? 

海洋保育署:我想誕生 

連署發起邀請人 

台灣海龍王愛地球協會 理事長林愛龍 

台灣環境資訊協會 副秘書長孫秀如 

台灣媽祖魚保育聯盟 理事長陳秉亨 

 

關心台灣海洋的夥伴您好! 

炎炎夏日是屬於海洋的季節,6 月 8 日世界海洋日也即將到來。然而台灣海洋

生態所面臨的挑戰日益嚴峻,海洋資源急速枯竭中。追根究柢:台灣海洋事務到目前

仍未有專責單位。想發展海洋經濟? 

海洋櫥窗空空了 

這半年來,台灣的海洋並不平靜。二月底三月初,兩艘貨輪接連擱淺澎湖、石

門外海,船體至今仍在,政府預防擱淺熱點的措施毫無音訊。三月下旬,因為台灣學者

在第一線進行生態調查工作而強力呼叫,才第一次將在東沙 20 年多來生態如何長期

遭受越南及中國漁船戕伐的慘狀曝光,讓國人一窺東沙國家公園遭中國漁船越界採

捕海洋生物的冰山一角,然而,海洋觀光價值新台幣數十億的珊瑚礁生態資產損失,以

及 15 公噸的珍貴珊瑚礁、硨磲貝與珊瑚礁魚類,海巡署千里迢迢花費超過 300 萬的

出巡費,最後卻可能只違反國家公園法,頂多罰 3000 塊,荒唐可笑,政府至今苦無裁罰

依據。更諷刺的是,漁業署訂定的寶石紅珊瑚類每年總採撈量為 6 公噸,而我們驚鴻

一瞥一艘中國漁船短短幾天就從生物多樣性最高的地方挖走了我們 15 公噸淺海珊

瑚礁。是可忍,孰不可忍?當學者費盡 15 年的心力,終於在 2014 年說服政府將國際

海洋生物巨星「龍王鯛」納入保育類名單,兩年來,龍王鯛盜獵事件從未銷聲匿跡;五

月底,綠島一隻與人類親近的龍王鯛,很諷刺的,被從事海洋觀光的民宿業者用新型魚

槍打上岸,若非學者極力發聲與民意沸騰,執法單位便又是閉眼放過,而截至目前,主嫌

疑人對於犯行、過程、共犯皆無詳細交代,政府單位似乎也不在意。禍不單行的台

灣海洋在繼綠島龍王鯛被殺後不久,一顆一二十年的大硨磲貝也在澎湖遭人盜採,發

現者在臉書說:「我們的硨磲貝朋友不見了」。多麼哀傷沉痛的一句話,在帛琉,大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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硨磲貝形成舉世聞名的「干貝城」,成為觀光客必訪的景點,每年帶來上百萬美金的

觀光收益。然而,台灣中央不但不肯將硨磲貝列為保育類,當部分縣市自行公告限制

捕撈硨磲貝後,相關規範亦並未被落實執行,盜採行為也從未被公權力認真追究。 

沒有魚,漁民都不漁民了 

除了具有海洋觀光價值的資產長期遭到嚴重破壞外,台灣人正港ㄟ「魚冰箱」

所在、真正能提高就業人口與經濟成長動能的沿近海海域,其漁業資源「持續衰竭

中」、「持續衰竭中」、「持續衰竭中」(很重要,必須講三次)。最明顯可見的例子

是:澎湖的馬糞海膽。澎湖 5 月 16 日開放捕撈馬糞海膽後的第一天,卻發現海底的

海膽數量已經少到幾近絕跡了!政府每年花了數億在放流魚苗、投人工魚礁,卻未在

這些區域公告捕撈體型的限制,放任漁民與釣客撈走未長大的魚苗;此外,也從未撥幾

兩銀經費積極取締、清除海中無所不在的非法流刺網或廢棄漁網,更遑論從源頭管

理漁網漁具的販售購買,以及網具所有人的名牌標掛。2016 年政府編了 25 億的漁

業用油補貼,讓漁民帶著廉價外籍漁工繼續在空蕩無魚的海上瞎忙,漁民反應在沿近

海抓不到魚,一趟出海抓到的漁獲有時甚至連油錢都不夠。台灣漁政單位說要照顧

漁民,卻未在沿近海資源復育上大力進行。其實,僅僅將用油補貼的預算零頭(5 億)用

來補助有心的在地團體自發性巡護及管理沿近海,就能從下而上的遏止非法漁撈行

為、清淨海洋與海岸,台灣便不至於落得海洋生態崩壞、沿近海抓嘸魚,漁民被現實

逼迫到公海與他國搶奪漁業資源的窘境。事實上,公海的漁業資源也正在急速下滑

中,倘若思維不改,只怕我們這一代可預見的不久將來,即使再多海軍軍艦護持,也抓不

到什麼魚回來了。沿近海之痛,殷鑒不遠。 

自己左右搏擊的海洋政策? 

海洋事務如此多元複雜,與陸地大相逕庭,所幸台灣人民的海洋保育意識日漸

提升,因為愛海者持續不懈的關心與付出,曾被遮蓋的種種漏洞如今都能一一浮上檯

面。然而,亟須跟上民間腳步的政府,若欲永續經營海洋,就需立即安裝一顆具有「海

洋思維」的「海洋頭腦」,系統性的整合政府的思考與行動,不能再「這邊放流魚苗,

那邊放任違法捕魚」或放任破壞天然棲地的海岸工程、海洋污染持續進行;一方面

承諾保育白海豚,另一方面卻不願協助漁會及漁民與白海豚共存共榮;更匪夷所思者,

一邊持續對外宣揚劃設了以海洋保育為目的的海洋國家公園政績,一邊卻持續對內

漠視國家公園執法警力及設備的需求(別說紅外線夜視鏡,連執勤員警的潛水衣都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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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借的,尺寸還不合)政府的海洋組織再造,是台灣海洋最大的希望寄託。海洋是大家

的,您的支持是健康海洋的可能!海洋委員會及所屬海巡署、海洋保育署、國家海洋

研究院之組織四法終於在去(2015)年 6 月通過,雖然離民間長久以來渴望的「海洋

部」尚有距離,但推動過程中,因為各位公民的參與連署,使我們的海洋至少跨出了很

大一步。然而組織法雖通過了,還需妥善規劃才有意義,換湯不換藥的大風吹佔缺遊

戲,絕對不是我們想要的。為了趁海洋的一切都還不會太遲、為了早日力挽海洋枯

竭狂瀾,我們於今年世界海洋日前夕對總統提出三點訴求: 

 

1. 儘速同時成立海洋委員會、海巡署及海洋保育署。海洋保育署絕不能落單,且應

該立即配有足夠的執法能量,守護我們的海洋保護區及沿近海海域。 

2. 海洋委員會兩年內應升格為海洋部,朝將漁業署、航港局等納入部內的方向前進,

使海洋科研調查、海洋保育與海洋產業發展不再各自為政、繼續遭受官僚本位主義

的相互制肘。 

3. 應廣納民間保育團體參與海洋組改與政府海洋事務決策,落實公民參與及資訊公

開。行政院儘速回應 2016 年全國 NGOs 環境會議海洋組訴求。 

 

敬邀關心海洋的您加入這三點訴求的連署,讓我們再次將台灣海洋向永續目

標推進!連署結果將於 6 月 6 日舉辦海洋日記者會呈現,期待蔡英文總統能在任內第

一個世界海洋日這天,給予台灣海洋堅定的守護承諾,帶來海洋新氣象。記者會時

間:2016.6.6 (一) 上午 10:00-10:30 立法院中興大樓 103 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民連署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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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議題二相關資料 

海洋事務不再四處分散—海洋委員會即將成立 

作者／邱文彥（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事務與資源管理研究所教授、立法院第八屆

全國不分區立法委員） 

 

        今（2015）年 6 月 16 日，立法院第八屆第七會期的最後一天，通過了行政

院組織改造中被譽為最具亮點的「海洋委員會」組織四法，包括《海洋委員會組織

法》、《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組織法》、《海洋委員會海巡署組織法》、《國家

海洋研究院組織法》等四個重要法案。該四法並經總統於 7 月 1 日明令公布，未

來海洋政策與事務將逐步統合，促使臺灣大步邁向海洋。 

 

海洋事務將逐步統合 

 

        依據現行政府的組織架構，管理海洋事務的權責分散，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僅負

責走私、偷渡和查緝等執法項目；海洋污染雖由環保署立法，但該署專責人員有限，

復無船艇，因此海域執法仍賴海巡署協助；海岸管理雖已通過立法，由內政部負責，

但海域資料與執法窘境一如環保署；瀕危或珍稀海洋生物如白海豚之保護，則在農

委會、漁民與環保團體之間拔河；海洋保護區關涉保育成效至鉅，但農委會僅一位

兼職人員負責。有鑑於此，我國立法院邱文彥、田秋堇等委員遂提出海洋委員會相

關組織法草案，以統整海洋事務之權責，打造海洋國家為目標，幾經波折，才通過

立法。 

 

       依據立法院三讀通過、經總統公布之《海洋委員會組織法》，行政院將設立

「海洋委員會」，這是組織改造中唯一全新的機關，其下將設三級機關「海巡署」

與「海洋保育署」，以及三級研究機構「國家海洋發展研究院」，成為海洋事務職

能統合、小而美的海洋主管機關。上開組織法也指出，「海洋委員會」負責海洋總

體政策與基本法、海洋產業發展、海洋環境保護、海洋資源管、海洋生物多樣性保

育、海域與海岸安全、海洋文化與教育、海洋科學研究與技術發展、海洋國際事務，

以及海洋研究與人 發展機構之統合規劃、協調及推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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軍警文應各司其職 

     長久以來，行政院海岸巡防署之組織，以及最近協商海洋委員會組織四法時，

軍警文是否得以併用，是否有違中華民國憲法第一四○條明文「現役軍人不得兼任

文官」之規定，曾衍生爭議。幾經爭議，在兼顧現行體制，以及尊重邱文彥、田秋

堇、葉津鈴等跨黨派委員和銓敘部「維護文官體制」的堅持下，三讀通過條文規定，

「海洋委員會」的編制得在不超過編制員額二分之一範圍內，讓官階相當的警察、

軍職人員及民國八十九年隨業務移撥的關務人員充任；「海巡署」仍維持其軍、警

及關務和兵役人員之制度；「海洋保育署」則以文職官員為主，但得視任務需要，

允續少數薦任以下的官職等，得由警察、關務人員或軍職人員派充之。至於「國家

海洋研究院」因屬研究機構，採取絕對的純文職機構編制，沒有軍警之職。 

 

法案推動幾經波折 

 

       雖然過去二十餘年來，筆者主張我國應設立「海洋事務部」或「海洋部」，在

立法院並提出《漁業及海洋部組織法》草案，但始終未獲行政院同意。由於無法一

步到位設「部」，筆者和呂學樟、田秋堇、葉津鈴等委員遂積極主張，在院版「海

洋委員會」與「海巡署」組織架構外，增列「海洋保育署」和「國家海洋研究院」

兩個新單位，始成功能完整、小而美的海洋主管機關。其後歷經一年有餘的艱辛協

商過程，經過黨團內和協商會中驚濤駭浪和無數的險阻，才獲得最終結果。協商過

程中，獲得專家、學者和民間環保人士的全力支持，「台灣環境資訊協會」在網路

平台上發動連署，呼籲設立海洋保育署，以及支持軍警退出新機關的民意調查，短

短一個多月，即獲得95個團體組織、3634位一般民眾連署響應，成為協商的重要

後盾，也顯示海洋保育越來越受到台灣民眾普遍的重視與關心，期盼將來新機關能

全力保護台灣的海洋生態環境與珍貴的海洋生物。對於這項成果，民間人士咸認為

是今（2015）年「世界海洋日」（6 月 8 日）遲來的禮物。 

 

大步邁向海洋國家 

 

海洋委員會組織四法的通過，代表臺灣將邁向海洋國家的新紀元，但後續工作還須

繼續努力。根據立法院黨團協商，海洋委員會成立後，將立刻組成海洋保育署與國

家海洋研究院的籌備處，並將於 12 個月內整合移撥事宜、正式成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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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檢視此四項組織法，可以瞭解其間折衝的痕跡，是以仍有若干須進一步釐清之

處。例如，《海洋委員會組織法》中掌理的海洋事務，少了漁業及海運兩項人類傳

統用海活動，此二事務係國家海權建設的核心要素，亦是最有可能影響海洋經濟發

展及海洋生態環境的兩項活動；對海洋產業發展、海洋文化與教育等事務，也缺少

審議之權。《海洋保育署組織法》賦予該署海洋生態保育與海洋資源永續管理相關

事務「規劃、協調及執行」之權，值得注意的是「海洋漁業資源」保育與管理的工

作被劃出，仍屬漁業署專責之事務。有些人士質疑，「保育」根本不存在於漁業署

的政策心態與目標之中，而漁捕卻是最會破壞海洋生態與生物資源之活動。因此，

海洋保育署或海委會如何在決策過程中，使漁業署能配合海洋生態之保育保護，將

成為未來政策統合的挑戰。 

 

       二十一世紀的海洋，不是藩籬、阻礙或足跡的終點，而是無限機會和文明發展

的基盤。海洋委員會組織四法的通過，筆者認為，未來海洋學子的出路將十分寬廣，

可以通過特考、高普考，到海巡署、海洋保育署和地方政府服務，或是到國家海洋

研究院，從事法政、科研或教育訓練等研究工作。從今而後，臺灣將邁向海洋國家

的新紀元。我們至盼行政院能夠給予新機關充裕的經費和人力，並加速整併工作。

我們更期待，全民親海、知海、愛海，勇敢邁向海洋，明智利用海洋，在國際上找

回臺灣的尊嚴和價值，創造歷史長河中璀璨的海洋篇章。 

 

 

延伸閱讀 

 

1.http://www.president.gov.tw/Portals/0/Bulletins/paper/pdf/7200.pdf 

2.http://e-info.org.tw/node/108270 

3. https://www.sow.org.tw/info/news/20150616/3837 

引自: 科技報導，201509-405 期, 時事評析   

http://scitechreports.blogspot.tw/2015/09/blog-post_22.html  (2016/2/29) 

  

http://scitechreports.blogspot.tw/search/label/201509-405%E6%9C%9F
http://scitechreports.blogspot.tw/search/label/%E6%99%82%E4%BA%8B%E8%A9%95%E6%9E%90
http://scitechreports.blogspot.tw/2015/09/blog-post_22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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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議題二相關資料-海洋四法 

海洋委員會組織法 

【制定日期】民國 104 年 6 月 16 日  

【公布日期】民國 104 年 7 月 1 日  

【法規沿革】 

  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七月一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400077031 號令制定公布全

文 9 條；施行日期，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 

 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一月八日行政院院授發社字第 1051300010 號令發布定自

一百零五年七月四日施行 

【法規內容】 

第 1 條（設立目的） 

  行政院為統合海洋相關政策規劃、協調及推動，並辦理海域與海岸巡防及海洋

保育、研究業務，特設海洋委員會（以下簡稱本會）。  

第 2 條（掌理事項） 

  本會掌理下列事項：  

  一、海洋總體政策與基本法令之統合規劃、審議、協調及推動。  

  二、海洋產業發展之統合規劃、協調及推動。  

  三、海洋環境保護、資源管理、永續發展、生物多樣性保育與污染防治之統合

規劃、審議、協調及推動。  

  四、海域與海岸安全統合規劃、審議、協調及推動。  

  五、海洋文化與教育之統合規劃、協調及推動。  

  六、海洋科學研究與技術發展之統合規劃、審議、協調及推動。  

  七、海洋人力資源發展之統合規劃、審議、協調及推動。  

  八、海洋國際公約內國法化與國際合作之統合規劃、審議、協調及推動。  

  九、所屬海洋研究及人力發展機構之督導、協調及推動。  

  十、其他有關海洋事務統合事項。  

第 3 條（正、副主任委員之設置） 

  本會置主任委員一人，特任；副主任委員三人，其中二人職務比照簡任第十四

職等；另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四職等。  

  本會置委員十七人至十九人，由行政院院長派兼或聘兼之。  

第 4 條（主任秘書之設置） 

  本會置主任秘書，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。  

第 5 條（次級機關及其業務） 

  本會之次級機關及其業務如下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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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一、海巡署：規劃與執行海域及海岸巡防事項。  

  二、海洋保育署：規劃與執行海洋保育事項。  

第 6 條（派員駐境外辦事） 

  本會為應業務需要，得報請行政院核准，派員駐境外辦事，並依駐外機構組織

通則規定辦理。  

第 7 條（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，另定編制表） 

  本會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，另以編制表定之。  

  前項編制表列有官等職等之人員，得在不逾編制員額二分之一範圍內，就官階

相當之警察、軍職人員及民國八十九年隨業務移撥之關務人員派充之。  

第 8 條（他機關移撥之人員任用、管理及權利義務，依其身分適用之法令辦理） 

  本會成立時，由其他機關移撥人員之任用、管理及權利義務，依各該人員身分

適用之相關法令辦理。  

第 9 條（施行日） 

  本法施行日期，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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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洋委員會海巡署組織法 

中華民國 104 年 7 月 1 日總統以華總一義字第 10400077051 令制定公布  

第 1 條 海洋委員會為辦理海域及海岸巡防業務，特設海巡署（以下簡稱本署）。   

第 2 條 本署掌理下列事項：   

一、 海洋權益維護之規劃、督導及執行。  

二、 海事安全維護之規劃、督導及執行。  

三、 入出港船舶或其他水上運輸工具及通商口岸人員之安全檢查。  

四、 海域至海岸、河口、非通商口岸之查緝走私、防止非法入出國及其他

犯罪調查。  

五、 公海上對中華民國船舶或依國際協定得登檢之外國船舶之登臨、檢查

及犯罪調查。  

六、 海域與海岸巡防涉外事務之協調、調查及處理。  

七、 海域及海岸之安全調查。  

八、 海岸管制區之安全維護。  

九、 海巡人員教育訓練之督導、協調及推動。  

十、 其他海岸巡防事項。  

第 3 條 本署置署長一人，由海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其中一人兼任；副署長二人，

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至第十三職等。   

第 4 條 本署置主任秘書，職務列簡任第十一職等至第十二職等。   

第 5 條 本署之次級機關及其業務如下：   

一、 各地區分署：執行轄區之海域及海岸巡防事項。  

二、 偵防分署：執行海域、海岸犯罪及安全調查事項。  

第 6 條 本署因應勤務需要，得設勤務單位。   

第 7 條 本署為應業務需要，得報請行政院核准，派員駐境外辦事，並依駐外機構

組織通則規定辦理。   

第 8 條 本署各職稱之官等、職等及員額，另以編制表定之。 前項編制表列有官

等、職等之人員，得就官階相當之警察或軍職人員及民國八十九年隨業務移撥之關

務人員派充之。   

第 9 條 本署與所屬機關人員之任用、管理及權利義務，依各該人員身分適用之相

關法令辦理。   

第 10 條 本署及所屬機關為應任務需要，所需人員得以兵役人員充任之。   

前項兵役人員，另以編組表定之。  第 11 條 本法施行日期，由行政院以命令定

之。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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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組織法 

公布時間：中華民國 104 年 7 月 1 日 

第 1 條 海洋委員會為辦理海洋生態保育與海洋資源永續管理業務，特設海洋保育

署（以下簡稱本署）。 

第 2 條 本署掌理下列事項： 

一、海洋生態環境保護之規劃、協調及執行。 

二、海洋生物多樣性保育與復育之規劃、協調及執行。 

三、海洋保護區域之整合規劃、協調及執行。 

四、海洋非漁業資源保育、管理之規劃、協調及執行。 

五、海洋污染防治之整合規劃、協調及執行。 

六、海岸與海域管理之規劃、協調及配合。 

七、海洋保育教育推廣與資訊之規劃、協調及執行。 

八、其他海洋保育事項。 

 

第 3 條 本署置署長一人，職務比照簡任第十三職等或列簡任第十三職等；副署長

二人，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。 

第 4 條 本署置主任秘書，職務列簡任第十一職等。 

第 5 條 本署依據區域生態環境特性及管理需要，得設分署，執行海域與海岸生態

環境保護、生物多樣性保育、海洋生物資源利用之調查、規劃、協調、巡 

護與管理事項。 

第 6 條 本署因應勤務需要，得設勤務單位。 

第 7 條 本署為應業務需要，得報請行政院核准，派員駐境外辦事，並依駐外機構

組織通則規定辦理。 

第 8 條 本署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，另以編制表定之。 

第 9 條 本署及所屬機關人員之任用、管理及權利義務，依各該人員身分適用之相

關法令辦理。 

第 10 條 本法施行日期，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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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家海洋研究院組織法 

公布日期  104-07-01 

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七月一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400077021  號令制 

定公布全文 7  條；施行日期，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

第 1 條 海洋委員會為辦理海洋政策規劃、海洋資源調查、海洋科學研究、海洋產

業及人力培育發展業務，特設國家海洋研究院（以下簡稱本院）。 

第 2 條 本院掌理下列事項： 

        一、海洋政策之研究。 

        二、海洋研究與發展計畫之研擬及執行。 

        三、海洋研究與發展成果及技術之推廣。 

        四、海洋研究與發展之資訊蒐集、人才培育引進及國際合作。 

        五、海洋保育與海巡執法人員之教育、訓練、認證及管理。 

        六、其他有關海洋政策、研究及人力發展事項。 

第 3 條 本院置院長一人，職務列簡任第十三職等，必要時得比照獨立學院校長或

教授以上資格聘任；副院長二人，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，必要時其中一人得比照

教授資格聘任。 

第 4 條 本院置主任秘書，職務列簡任第十一職等。 

第 5 條 本院研究員、副研究員及助理研究員職務，必要時得比照教育人員任用條

例相關規定聘任之；其退休、撫卹比照教師相關規定辦理，並報請海洋委員會核

定。 

第 6 條 本院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，另以編制表定之。 

第 7 條 本法施行日期，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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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主持人、主講人、與談人簡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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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專題演講：「從南海仲裁與沖之鳥礁岩談國際海洋法與臺灣的角色 」 

 

 

 

 

 

主  持  人：陳荔彤 院長 

                   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法政學院 

最高學歷：英國威爾斯大學法學博士 

經  歷：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

                    海洋法律研究所教授 

                    海洋政策與法制研究中心主任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演  講  人：宋燕輝 研究員 

                   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

最高學歷：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法律博士 

                    美國肯特州立大學政治學博士 

經  歷：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研究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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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議題一：從「德翔台北號」省思海洋環境保護與資源保育 

 

 

 

 

主  持  人：邵廣昭 執行長/研究員 

                    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 

最高學歷：美國紐約州大生態進化系博士 

經  歷：中央研究院動物學研究所所長  

 

 

 

 

 

演  講  人：廖君珮 博士生 

                   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

                    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學系 

學  經  歷：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

                    海洋事務與資源管理研究所 

 

 

 

 

 

與  談  人：鄭學淵 教授,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

                    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學系 

最高學歷：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農學博士 

經  歷：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

                    國際學生事務組組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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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議題二：「從海洋委員會理想架構擘劃海洋臺灣願景」 

 

 

 

 

 

主  持  人：李健全 講座教授,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

                    海洋事務與資源管理研究所 

最高學歷：美國阿拉巴馬州 

                    州立奧本大學漁業系 博士 

經  歷：亞太糧食肥料中心 主任 

                    行政院農委會 副主任委員 

                    行政院農委會 主任秘書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演  講  人：林愛龍 理事長, 海龍王愛地球協會 

學  經  歷：美國賓州州立大學法學 博士候選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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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  談  人：邱文彥 教授 

                   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

                    海洋事務與資源管理研究所 

最高學歷：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 

                    都市與區域規劃博士 

經  歷：立法院 立法委員 

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副署長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與  談  人：游乾賜 兼任助理教授 

                   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

                    海洋事務與資源管理研究所 

最高學歷：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

                    海洋法律研究所博士 

經  歷：行政院海岸巡防署 副署長 

                    士林地檢署 檢察長 

                    宜蘭地檢署 檢察長 

                    法務部檢察 司司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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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我的海洋，共同關心 

更多海洋新鮮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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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討會資訊 

 

第四屆海洋與臺灣研討會 

 

         

        繼 2014 年第三屆海洋與臺灣研討會之後，在各方先進的努力下，臺

灣的海洋事務有長足的進展，包括通過海洋委員會組織條例等具體作為。

因應國內外各項海洋事務的急速發展，在邱文彥老師的發起下，與各方的

支持下，本所積極籌備於今年 9 月 3 日(六)4 日(日)於台北公務人員文教中

心召開第「四屆海洋與臺灣研討會」。在此也特別感謝各單位的支持與指

導。 

        第四屆海洋與臺灣主要討論五個子議題，包含(一)藍色經濟、(二)海洋

教科研、(三)海洋保育、(四)海域與海岸管理、(五)永續海洋政策與管理(綜

合討論)。 

         當中，我們還特別增加了一個小時二十分鐘的 NGO 與青年論壇，歡

迎報名，我們希望各方互相對話，報名就有機會與大眾暢談三分鐘您對於

海洋關心的議題。 

          另外，為了眾可以更一目了然的了解相關議題，

特別辦理 3 分鐘的海洋短片徵選，得獎作品可獲頒新台

幣一萬元多媒體製作費。同時我們也會在網站上更新相

關熱門的海洋議題。研討會的兩天，我們特別邀請到海

洋教、科、文等單位在現場佈展。歡迎各位蒞臨指導。 


